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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政请〔2019〕74号                　  签发人：景知成

遮岛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批复》（梁政复〔2019〕39号）和《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资金的通知》（梁财预[2019]302号）下达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资金40万元，主要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的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收到文件后遮岛镇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一户一方案”的编制，结合我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的实际需改造50户，申请财政补助资金13.505万元。方案已于2019年6月28日通过专家组评审，并按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专家原则同意该方案，现将《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上报梁河县人民政府，请予批复实施为盼。

妥否，请批示。  

附: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遮岛镇人民政府

                                2019年6月29日

遮岛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19年10月30日    

















